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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51/2024 號 (2024 年 11 月 5 日區議會會議 ) 
 
 

彩虹邨重建研究  -  清拆及遷置建議方案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重建彩虹邨的分期清拆及遷置建議方案諮詢黃

大仙區議會。本文件的主要內容為第一期重建的清拆及遷置建議，至

於第二、三期的建議則尚在初步構思階段。最終清拆方案及遷置安排

有待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通過並正式宣佈後落實。  
 
 
背景  
 
2.  因應《 2022 年施政報告》，房委會策劃小組委員會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通過就彩虹邨重建展開研究。  
 
3.  選取彩虹邨作重建研究的主要考慮因素包括樓齡、區內有合適

的首期遷置資源，即附近的新美東邨、重建可增加單位數目和提供契

機改善附近交通狀況等。彩虹邨於 1962 年至 1964 年間落成，屋邨總
面積約 7.9 公頃，共提供約 7 400 個公共租住房屋（公屋）單位。根據
初步估算，彩虹邨重建後可在原址提供約 9 200 個單位，即淨增加約    
1 800 個單位。彩虹邨現址、其鄰近地區及新美東邨位置，請參閱附錄
一。  
 
4.  由於毗鄰彩虹邨的彩虹交匯處長期出現交通擠塞的情況，重建

彩虹邨可提供機會讓政府改善彩虹交匯處及毗鄰一帶的道路交通及行

人網絡。房委會已經開始與相關部門商討騰出部分彩虹邨用地以緩解

區內交通擠塞情況的安排。  
 
5.  考慮到小學「就近入學」的原則，重建後的彩虹邨內將會預留

一幅小學用地。政府曾於 2020 年宣布將邨内的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重置至邨內預留學校用地（即前聖公會靜山小學及前聖公會日修小學

舊址），並於 2022 年得到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支持計劃。政府亦按
委員會的建議，再次檢視並待確認重建屋邨的計劃再推展該建校項

目。根據最新的彩虹邨重建計劃，政府擬預留用地以重置基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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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兩所空置小學舊址則會騰出以發展新住宅。至於現時彩虹邨內兩所

公營中學（即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和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均座落於

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的土地上。教育局會繼續與辦學團體保持溝通，

商討兩所公營中學的安排，務求盡量照顧學校的需要，同時兼顧彩虹

邨的整體發展。  
 
6.  自 2023 年底房委會宣佈展開彩虹邨重建研究後，我們於 2024 
年初已開始與有關政府決策局及部門就交通改善措施、學校和社會福

利設施的安排進行商討。此外，作為重建研究過程的一部分，我們亦

積極透過一系列的社區參與活動（請參閱附錄二）收集持份者的寶貴

意見，當中包括住戶、商戶、區議員、非政府組織、學校和相關地區

團體。  
 
7.  根據我們透過 2024 年 2 月 7 日、6 月 1 日及 8 月 2 日舉辦的三
次彩虹邨重建社區參與工作坊、多次探訪邨內非政府組織，以及過去

通過住戶回覆問卷而收集到的意見，並考慮到當中建立的重建基本原

則，即（一）善用空置校舍、（二）盡快騰出土地以改善彩虹交匯處交

通擠塞情況、（三）維持邨內現有的民生設施不受重建影響，包括社福

服務和停車場及（四）營造足夠面積的建築地盤以發展新住宅樓宇等

因素，我們建議彩虹邨重建根據於以下第  3 段列出的清拆及遷置方式
進行。  
 
 
彩虹邨重建清拆及遷置建議方案  
 
8.  彩虹邨約有 7 400 個單位。我們建議彩虹邨的清拆和重建分三
期進行（請參閱附錄三）。預計於 2028 至 2029 年入伙的新美東邨將會
提供 2 450 個單位用作首期遷置資源，可以容納約三份之一的受影響彩
虹邨住戶。受第二、三期清拆影響的彩虹邨的三份之二住戶將會搬遷

至重建後的新彩虹邨。從第一期彩虹邨住戶入伙至最後一期住戶入伙

預計需要約 15 年完成。  
 
 
第一期  (碧海樓  /  金碧樓  /  丹鳳樓和兩所空置校舍 ) 
 
9.  第一期建議清拆的住宅單位數量已考慮並符合遷置資源所能

提供的單位數目，第一期的彩虹邨住戶將會遷至新美東邨。第一期包

括現有的碧海、金碧和丹鳳樓及相關配套設施，以及兩所空置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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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用空置校舍用地，建議一併清拆兩座毗鄰的住宅樓宇，即碧海及

金碧樓，與空置校舍用地整合，從而營造足夠面積的建築地盤，以興

建足以容納受第二期清拆影響住戶的新住宅樓宇。我們會在清拆現時

位處金碧樓的商舖前，確保未清拆的住宅樓宇地下的餘下商舖能夠滿

足住戶日常所需。部分丹鳳樓附近的土地則將會騰出，以開展必要的

交通改善工程以紓緩擠塞情況。此外，部分碧海樓和金碧樓附近的土

地將會騰出以進行於彩虹道進行巴士停泊灣工程。  
 
10.  彩虹邨第一期的建築工程將會於第一期清拆完成後立即展

開。我們估算第一期建築工程完成後可提供約 3 200 個新公營房屋單位
和相關配套設施，作為第二期的遷置資源，預計大約於 2035 年至 2036 
年落成入伙。  
 
 
第二期  (錦雲樓  /  紅萼樓  /  金漢樓和白雪樓 ) 
 
11.  初步構思包括現有的錦雲、紅萼、金漢和白雪樓及相關配套設

施。第二期的彩虹邨住戶將會遷至新彩虹邨第一期。我們建議於二期

清拆同樣位處龍翔道旁的四座住宅樓宇，以騰出土地擴闊一段龍翔道

及重新配置現有於紅萼樓和金漢樓附近的巴士停泊灣。  
 
12.  此外，為確保現時邨內營運中的關鍵社福服務不會受重建影響

而中斷，我們現正與社會福利署共同研究，將現有服務機構和居民團

體原邨重置的可行性。因此，就地下設有社福設施的金漢樓，我們會

在重置同類設施完成後才可開始其清拆工程。  
 
13.  彩虹邨第二期的建築工程將會於第二期清拆完成後立即展

開。我們估算第二期建築工程完成後可提供約 4 100 個新公營房屋單位
和相關配套設施，作為第三期的遷置資源，預計大約於 2042 年至 2043
年落成入伙。  
 
 
第三期  (翠瓊樓  /  金華樓  /  綠晶樓  /  紫薇樓和多層停車場 ) 
 
14.  初步構思包括餘下現有的翠瓊、金華、綠晶和紫薇樓及相關配

套設施，以及多層停車場。第三期的彩虹邨住戶將會遷至新彩虹邨第

二期。部分綠晶樓及紫薇樓附近的土地將會騰出，以連接太子道東及

龍翔道，以及為新彩虹邨第三期提供車輛出入口。就地下設有社福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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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金華和紫薇樓，我們會在重置同類設施完成後才可開始其清拆工

程。  
 
15.  彩虹邨第三期的建築工程將會於第三期清拆完成後立即展

開。我們估算第三期建築工程完成後可提供約 1 900 個新公營房屋單位
和相關配套設施，預計大約於 2048 年至 2049 年落成入伙。  
 
16.  我們會為受影響住戶提供足夠的遷置資源。除上述遷置安排

外，在資源許可情況下，我們會讓受影響住戶遷往其選擇的任何地區

的合適翻新公屋單位。受影響住戶會獲發放住戶搬遷津貼，以協助他

們支付部分搬遷開支。受清拆影響的合資格單身人士和二人家庭亦可

選擇領取單身人士津貼或二人家庭津貼，以代替入住公屋。此外，受

清拆影響的住戶如有意購買居屋／綠置居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在

正式公布清拆安排後及目標清空日期前推出的資助出售房屋銷售計劃

中享有優先選樓資格。  
 
17.  一如以往的清拆項目，我們建議成立駐邨社區服務隊，為彩虹

邨清拆計劃的受影響住戶提供適切協助。從以往的清拆項目經驗所

得，社區服務隊提供的專業服務有助紓緩受影響住戶的焦慮和適應問

題，並廣受當區居民歡迎。  
 
 
諮詢  
 
18.  歡迎各議員就上述發展計劃提出意見。  
 
 
 
房屋署  
2024 年 10 月  


